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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紀錄 

 

   時間：104年 1月 15日（星期四）上午 11時 

   地點：圖書資訊館 5樓無紙化會議室 

   主席：鄭志敏學務長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錄:張宜筌 

 

一、主席致詞：略 

二、前次會議執行報告： 

 

案號 提案單位及事由 決議 
執行情形 

建  請 
執行單位 

1030623-1  提案單位:學務處生輔組 

 日間部企管系二年甲班

伍 oo同學(30分)、資工

系二年甲班葉 oo 同學

(52 分)、化材系一年丙

班吳 oo 同學(45 分)等

共 3 位同學操行成績不

及格，依規定應予退學。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學務處生輔組) 
■解除列管，予

以結案。        

□繼續辦理，持

續列管。 

1030623-2  提案單位:進推部學務組 

 本學期本部職四冷一甲劉

oo同學（操行 47分）、職

四資一甲劉 oo同學（操行

32分）、職四休一甲吳 oo

同學(操行 51分)、機電大

職攜一張 oo同學(操行 48

分)等共4位同學操行成績

不及格，依規定應予退學。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進推部學務組) 
■解除列管，予

以結案。        

□繼續辦理，持

續列管。 

1030623-3  提案單位:生輔組 

 本校自 100年度第 2學

期起新增線上點名方

式，目前點名方式採紙

本及線上並行，為建立

有效率缺曠預警制度，

擬於 103學年全面實施

線上點名。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學務處生輔組) 

■解除列管，予

以結案。        

□繼續辦理，持

續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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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23-4  提案單位:體育室 

 本校「獎章、獎狀頒授

準則」修正案，提請討

論。 

照案通過 照案執行 

103年 7月 3日

勤益科大學字

1031100494號函

修頒。 

(體育室) 

■解除列管，予

以結案。        

□繼續辦理，持

續列管。 

 

三、提案討論： 

 

 

案      號 1040115-2 

提 案 單 位 進推部學務組 

案      由 

本學期本部職四工一乙吳 oo同學（操行 53分）、工精大職攜三乙莊 oo同學(操

行 56分)，操行成績不及格，依規定應予退學。 

如附件 1040115-2 。 

說     明 
 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生事務會議決             

議，應予退學。 

辦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後，依決議辦理。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號 1040115-1 

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生輔組 

案      由 
本學期日間部機械系三年丁班王 oo同學操行成績不及格(25分)，依規定應予退

學。如附件 1040115-1。 

說     明 
 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第五款規定：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生事務會議決      

 議，應予退學。 

辦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後，依決議辦理。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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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 1040115-3 

提 案 單 位 進修學院學務組 

案      由 

本學期本校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專二工一甲：王 oo同學(48分) 、 專二流一甲：

陳 oo同學(51分)、蘇 oo同學(40分) 、楊 oo同學(53分)操行成績不及格，依

規定應予退學。 

如附件 1040115-3 。 

說     明 
依據本校附設專科進修學校學則第十八條第三款規定：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

生事務會議決議通過者，應予退學。 

辦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討論後，依決議辦理。 

決    議 照案通過 
 

 

 

案      號 1040115-4 

提 案 單 位 學務處生輔組 

案      由 
新增操行成績有疑問時申請複查，提請討論。 

如附件 1040115-4。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03年 9月 18日校務反映意見處理單處理。 

二、新增學生對操行成績有疑問時，應於公告日起 30日內，備齊具體理由書並 

    檢附學期成績單，向學務處申請複查。 

 

辦     法 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函頒實施。 

決    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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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生輔組-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十三條 

學生對操行成績有疑問時，應於公

告日起 30日內，備齊具體理由書並

檢附學期成績單，向學務處申請複

查。 

第 十三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一、新增操行成績有

疑問時申請複查。 

二、依據 103年 9月

29 日校務反映意見

處理單處理。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

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第十三條條次變更

為第十四條 

 

 

   四、臨時動議 

       進推部學務組唐光輝組長：建議操行與缺曠成績是否分開計算？學生缺曠情形由 

                                 授課老師評比，回歸至學業成績，不列入操行成績。 

         決議：此議題列入下次提案討論。 

 

   五、散會：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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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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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操行成績考查辦法    

88年 10月 26日（88）勤技學字第 4416號函訂頒 

89年 3月 15日（89）勤技學字第 1166號函修訂 

91年 4月 16日（91）勤技學字第 12003號 

91年 5月 3日（91）勤技學字第 912281號函修頒通過 

91年 8月 5日（91）勤技學字第 914287號函修頒 

96年 1月 31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決議辦理 

97年 7月 4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71100471號函修頒 

98年 6月 23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0981100471號函修頒 

100年 10月 25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1001100854號函修頒 

101年 07月 11日勤益科大學字第 1011100716號函修頒 

 

第 一 條 本校學生操行成績考查及核算悉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 二  條 操行成績之考核由導師及系主任就學生思想、品德、才能、生活等為評定之標準。 

第 三 條 本校學生操行成績以六十分（四捨五入）為及格，九十五分為滿分。 

第 四 條 操行成績分為五等： 

一、 九十分以上至九十五分為優等。 

二、 八十分以上至八十九分為甲等。 

三、 七十分以上至七十九分為乙等。 

四、 六十分以上至六十九分為丙等。 

五、 不及六十分為丁等，丁等為不及格。 

六、 凡超過九十五分者，以九十五分計。 

第 五  條 操行成績之評定方法如下： 

一、 操行成績每學期評定一次。 

二、 每一學生操行基本分為八十二分。 

三、 依據本辦法第二條項目對每一學生之操行基本分數導師可增減一至五分、系科  

  主任可增減一至三分。 

第 六 條 操行成績計算方法： 

一、 實得分數為基本分數、導師分數、系主任分數、缺曠獎懲分數之合。 

二、 研究生之實得分數為基本分數、導師分數、系主任(所長)分數、獎懲分數之合。

第 七 條 考勤獎懲成績之核算方法如下： 

一、 全學期未曠課、請假(公假除外)遲到、早退及集會未缺席，加全勤四分。 

二、 記大功乙次，加七‧五分。 

三、 記小功乙次者，加二‧五分，記小功三次等於記大功乙次。 

四、 嘉獎者，每次加一分。 

五、 記大過乙次者，扣七‧五分。 

六、 記小過乙次者，扣二‧五分，三小過等於大過乙次。 

七、 申誡者，每次扣一分。 

八、 曠課(包括實習)一節扣○‧五分。各項集會、班會一節扣一分。 

九、 遲到、早退(含各種集會)一次扣○‧二五分。 

十、 研究生曠課、遲到、早退不扣分、全勤不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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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在校期間後功可抵前過；抵補規定：嘉獎抵申誡，小功抵小過(嘉獎三次可抵小

過 

一次)，大功抵大過(小功三次得抵大過一次，但須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 

第 九 條 定期察看處分： 

一、定期察看之時限以一年為限。 

二、定期察看學生學期操行成績及格者，概以六十分計算；不及格者，退學。 

三、定期察看學生自公佈日起一年內未受申誡以上處分者，期滿後，准予終止

其定期察看。 

四、定期察看學生如有記小功以上獎勵者，准予學期期末檢討終止其定期察看。 

五、定期察看處分經終止後，其原記兩小過之處分，應予保留，俟爾後以其記

功之多寡可相對抵銷。 

六、申誡三次，視同記小過處分。 

第 十  條 學生缺曠預警制度標準作業流程圖如附件。 

第 十一 條  學期操行成績不及格者，退學。 

第 十二 條 畢業生操行總成績，以各學期操行成績平均計算。 

第 十三 條 學生對操行成績有疑問時，應於公告日起 30日內，備齊具體理由書並檢附學 

            期成績單，向學務處申請複查。 

第 十四 條  本辦法經學生事務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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